北京地区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申请表
[200 ]年  第    号

法人代表：                         （签字）
申请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制

	北京地区短消息类服务接入代码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地址
	
	邮政编码
	

	公司法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申请类型
	□首次申请SP代码
□因代码容量不足申请新SP代码

	代码用途
	□提供经营性增值业务（1062），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             
□短消息类服务第三方平台（10630），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           
□非经营性短消息服务（10635-10638）

□公益性短消息服务（10639）

□基础电信运营商自营业务（1065）

	原SP代码使用情况
	原SP代码
	代码用途
	开通时间
	原SP代码扩展情况
	业务发展情况

	
	
	
	
	
	

	业务描述
	

	法人签字（签章）：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二〇〇六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填表单位应如实填写，不得虚报、瞒报、漏报、错报；

2、填表单位应逐项详细填写，并须法人签字及单位盖章。有填表不全的，或缺法人签字、缺单位盖章的，将不予受理；

3、原代码使用情况：因代码容量不足申请新SP代码时需填写此项，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原SP代码用途、使用范围、原SP代码扩展情况等等；首次申请SP代码不需填写此项。

4、业务描述：具体描述该业务的详细内容、业务规划等，如内容较多，可另行附页说明；

5、有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须提供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并加盖公司章；

6、本表格及所有提交材料，需一式两份，同时提交。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保证书
本申请单位                     向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申请电信网码号资源，并做如下承诺：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三、在利用码号资源开展业务时，维护和保障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四、获得码号资源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启用，不转让、出租码号资源，严格按照规定的结构、位长、用途和范围使用码号资源，并努力提高码号资源利用率。

    五、按时、足额缴纳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按时参加年报和上报码号资源使用情况；

    六、服从电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接受处理（行政处罚、暂停接入、收回码号等）。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注：经法人授权的法人代表可以代为签字,但必须同时出具法人签署的《授权书》原件。
